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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  京  化  工  大  学  文  件 
 

北化大校财发〔2018〕8 号 
 
 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化工大学 

政府会计制度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 

各有关部门： 

    《北京化工大学政府会计制度实施方案》经 2018 年 6 月 22

日第 21 次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

 

 

北京化工大学         

2018 年 7 月 2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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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化工大学 

关于政府会计制度实施方案 
 

    为落实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战略部署，2018 年 5 月教育部发

布了《教育部关于直属高校直属单位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的意见》

（教财〔2018〕6 号）文件，要求所有直属高校、直属单位按国

家要求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统一的《政府会计制度—行

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》，并将我校确定为试点单位。为按

时启动和落实此项工作，尽快完成试点和实施所需的准备与配套

工作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 

    一、成立实施工作领导小组 

    组长：查道林副校长 

    领导小组成员：党委办公室、校长办公室、财务处、国有资

产管理处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、人事处、新校区指挥部、基建

处、后勤保障部、审计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、信息化办公室、招

标采购办公室、化大投资公司等部门负责人。主要负责组织和督

促相关部门具体任务的落实及实施所需的相关条件，协调解决实

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。 

    日常实施工作的牵头部门为财务处，为保证实施准备工作的

顺利开展，各相关部门应选定一名业务骨干，组成专门的实施工

作组，具体落实本工作方案，研讨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分类

别、分性质采取相应的配套解决措施，确保按时按质完成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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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二、开展宣传与学习培训 

    1．召开学校政府会计制度实施启动动员会 

    由查道林副校长做宣传动员，对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的重要意

义、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、主要内容以及制度实施提出具体要求。 

    2．开展相关财务和相关部门的人员学习培训 

    （1）学习形式 

以自学为主，可采取举办专题讲解、研讨会、听录音、看

录像、参加上级部门或社会组织的培训班等多种形式，充分了解

和掌握政府会计改革的内容与要求。 

    （2）学习内容 

 政府会计基本准则、具体准则； 

 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； 

 政府会计制度——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与事

业单位会计制度有关衔接问题的处理规定； 

 教育部《关于直属高校直属事业单位实施政府会计制度

的意见》； 

 政府会计实施的补充规定、核算手册等； 

 政府会计实施相关的主要业务事项、财务处理； 

 政府会计实施相关的规章制度等。 

    （3）学习要求 

    通过学习充分理解实施政府会计制度的重要意义、指导思想

和基本原则；学懂弄通改革主要内容和要求，准备好实施相关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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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保证新旧制度的顺利转换，保障 2019 年 1 月 1 日新制度正

式实施。 

    三、主要工作任务分解 

    为确保 2019 年 1 月 1 日按新的政府会计制度开展学校会计

核算工作，并完成教育部财务司下达学校的《政府会计制度》试

点工作，需要在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全面执行《政府会计制度》

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，具体工作任务及分工如下： 

    1．人员分类管理工作 

    负责部门：人事处      

    协助部门：信息中心、财务处  

    具体任务：（1）建立健全人员分类管理制度，全面梳理和科

学确定教学、科研、管理、离退休等不同类型人员的人事信息和

信息编码，准确提供各类人员的完整信息。（2）提供在职职工的

人员经费在教育、科研和管理方面的相关数据信息。（3）逐步实

现人事管理信息系统与财务会计核算系统对接与信息共享。 

2．资产清理核查和折旧摊销费用计提等工作 

    负责部门：国有资产管理处     

    协助部门：财务处、科研院、基建处、新校区指挥部、后勤

保障部、化大投资公司、审计室 

    具体任务：（1）完成 2016 年资产清查后续工作，进一步明

晰资产使用的责任主体，清理核实和归类统计固定资产、无形资

产、在建工程、在途物资、加工物品、库存物品、对外投资等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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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数据，加快新校区资产验收和工程转固定资产等工作；（2）按

资产折旧和摊销要求，做好资产分类转换衔接、各类资产业务用

途明细等工作；（3）提供固定资产折旧、无形资产摊销费用、对

外投资权益确定等所需的基础信息。（4）实现资产折旧摊销信息

等系统与财务会计核算系统对接与信息共享。 

3．清理分析往来款项 

    负责部门：财务处    

    协助部门：审计室、纪检监察办公室 

具体任务：（1）对以往年度的往来进行清理，开展账龄分析

和外来款项专项清理工作;（2）做好坏账计提准备，明确债权债

务关系，按规定程序及时核销往来款项；（3）建立应收应付管理

登记和定期清理机制，进一步规范与加强往来款项管理工作，为

准备核算资产负债和收入费用创造条件。 

4．规范合同管理 

    负责部门：各类业务活动部门 

    协助部门：财务处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

新校区指挥部、基建处、后勤保障部、审计室、信息化办公室、

招标采购办公室、化大投资公司。 

    具体任务：（1）梳理和规范本部门管理的现有各类合同；（2）

明确责任主体，优化业务流程，建立完善合同管理制度和信息系

统；（3）各类合同应明确收入债权确认的依据和时点要求，支出

类合同应明确付款依据和进度依时间，为按照权责发生制要求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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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账务处理提供依据。 

5．信息化平台建设 

负责部门：财务处、信息中心 

协助部门：国有资产管理处、科学技术发展研究院、人事处、

学生工作部、教务处、研究生院 

    具体任务：（1）财务处主动加强与神州浩天财务软件公司的

联络沟通；（2）推进相关职能管理部门业务信息系统与财务信息

系统实施有效对接；（3）信息化办公室要以本次政府会计制度实

施为契机，尽力消除信息孤岛，实现数据互通共享，进一步实现

学校的各项经济业务的网络化、平台化、智能化，确保单位会计

信息系统所生成的信息能够满足政府会计改革的需要。 

6．清理代管款项 

    负责部门：财务处 

    协助部门：党委组织部、团委、工会 

    具体任务：（1）对代管所有项目开展梳理；（2）保留新制度

规定符合受托代理资产的项目内容，清理掉不符合的项目。 

7．基本建设专项经费管理 

    负责部门：财务处 

    协助部门：新校区指挥部、基建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 

    具体任务：（1）按照维修项目和基本建设项目经费管理规定，

完善在新制度下核算基本建设项目所需各类辅助账，以保证转换

后基本建设项目成本和费用核算、管理的需要；（2）为维修个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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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项目入固定资产做好相关准备工作。    

    四、时间进度安排 

1．启动动员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7月 

2．学习培训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4-9 月      

3．测试准备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6-8 月 

4．开展测试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7-8 月 

5．测试完善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8月 

根据测试情况，完善系统软件、各模块初始化、账务日常运

行过程以及生成的各类报告和报表的设置。       

6．正式转换准备             时间：9-10 月 

根据财政部、教育部出台的准则、制度、各类衔接规定、补

充规定、核算手册等做正式转换的各类准备工作，开展新账套各

模块的初始化 工作，模拟做年末结账、年初按照新制度做账务

调整、转换衔接工作，做出新制度下年初资产负债表，保证政府

会计制度的顺利转换工作。    

7．转换运行总结完善         时间：11-12 月 

完成能够在 2018 年账中清理调整的账务，整理好所有转换衔

接环节所需的数据以及工作底稿；进一步查缺补漏。   

8．正式运行上线             时间：2019 年 1 月   

正式做 2018 年末结账、年初按照新制度做账务调整、转换

衔接工作，做出新制度下 2019 年初资产负债表等。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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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北京化工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主动公开    2018 年 7 月 3 日印发   


